






榆区环审发〔2026〕5号

榆林市生态环境局榆阳分局
关于陕西运达远通管业有限公司新建
PE管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陕西运达远通管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陕西运达远通管业有限公司新建PE管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审查研究，批复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_Hlk215682211]一、项目位于榆林市榆阳区牛家梁镇什拉滩村，占地1638平方米。拟利用租赁已建库房进行建设PE管材生产线2条以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等。年生产各类PE管材合计1000t，其中聚乙烯钢丝复合管400t/a，PE管600t/a。项目总投资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8.3万元，占投资的6.38%。
二、该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本意见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建设项目对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减和控制，污染物可做到达标排放。该项目已在榆林市榆阳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公示期间我局没有收到任何建议和意见。经项目审查会研究，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可行同意建设。
三、项目在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项目施工期严格落实《榆阳区生态环境保护铁腕治污攻坚行动方案》中的相关规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可作为工程实施的依据，必须按要求实施。
（二）项目生产线须分别安装集气装置，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采用1套“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达标后，由1根不低于15m高排气筒排放。
（三）项目生产冷却水循环利用，不外排；厂区设旱厕，定期清掏用于周边农田肥田；严禁项目污废水外排。
（四）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须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临时储存、运输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危险废物的相关规定；产生的一般固废、生活垃圾集中分类收集后，可利用的综合利用，不可利用的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严禁项目固体废物随意乱倾乱倒。
（五）加强环境风险的安全防范和管理措施，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并经审查后报我局备案。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五、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生产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该项目须接受榆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榆阳直属大队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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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榆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榆阳直属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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